
河北省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

序

号
强制事项 法 定 依 据 适用条件 强制方式 强制权限

1

对土地复垦义务

人将重金属污染

物或者其他有毒

有害物质用作回

填或者充填材料

的行政强制

《土地复垦条例》（2011 年 3 月 5日实施）第四十

条:土地复垦义务人将重金属污染物或者其他有毒

有害物质用作回填或者充填材料的，由县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

限期采取治理措施，消除污染，处 10 万元以上 50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，环境保

护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，

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。

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

部门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
省级,市级

2

对违法收集、贮

存、运输、利用、

处置的固体废物

及设施、设备、场

所、工具、物品的

行政强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（2020 年 4 月 29 日修订，2020 年 9 月 1 日实施）

第二十七条：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生态环境主管部

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

责的部门，可以对违法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

处置的固体废物及设施、设备、场所、工具、物品

予以查封、扣押：

（一）可能造成证据灭失、被隐匿或者非法转移的；

（二）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。

可能造成证据灭失、被隐匿

或者非法转移的；造成或者

可能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

查封、扣押
省级,市级，

县级



序

号
强制事项 法 定 依 据 适用条件 强制方式 强制权限

3

对危险废物产生

者未按照规定处

置其产生的危险

废物，被责令整改

后拒不改正的行

政强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（2020 年 4 月 29 日修订，2020 年 9 月 1 日实施）

第一百一十三条:违反本法规定，危险废物产生者

未按照规定处置其产生的危险废物被责令改正后

拒不改正的，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代为处置，

处置费用由危险废物产生者承担；拒不承担代为处

置费用的，处代为处置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

款。

被责令改正后拒不改正的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代为处置
省级,市级,

县级

4

对违法排放大气

污染物，造成或者

可能造成严重大

气污染，或者有关

证据可能灭失或

者被隐匿的行政

强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（2016 年 1

月 1日实施，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正）第三十条：

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

定排放大气污染物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大气污

染，或者有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被隐匿的，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

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，可以对有关设施、设

备、物品采取查封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。

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大

气污染
查封、扣押 省级,市级

5
对造成水污染事

故的行政强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（2008 年 6 月 1

日实施，2017 年 6 月 27 日修正）第九十四条 第一

款：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本法规定，造成水污染事故

的，除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外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

款，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，消除污染；未按照要

求采取治理措施或者不具备治理能力的，由环境保

护主管部门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，所需

造成水污染事故的
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

门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，消除污染
省级,市级



序

号
强制事项 法 定 依 据 适用条件 强制方式 强制权限

费用由违法者承担；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水污染事

故的，还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

关闭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

可以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的收入百分之五十

以下的罚款；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

六十三条规定的违法排放水污染物等行为之一，尚

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公安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

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

留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。

《河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18 年 9 月 1日实施）

第七十四条：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造成水污染事故

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九十

四条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6

对违法排污造成

突发环境事件的

行政强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5 年 1 月 1

日实施）第二十五条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

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，造成或者可能

造成严重污染的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

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，可

以查封、扣押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、设备。

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》（2015 年 6 月 5

日实施）第三十七条：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本办法规

定，导致发生突发环境事件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

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

染的 查封、扣押
省级,市级



序

号
强制事项 法 定 依 据 适用条件 强制方式 强制权限

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已有相

关处罚规定的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
较大、重大和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，

企业事业单位未按要求执行停产、停排措施，继续

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的，环境保护主管部

门应当依法对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、设备实施查

封、扣押。

7
对违法设置排污

口的行政强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（2008 年 6 月 1

日实施，2017 年 6 月 27 日修正）第八十四条：在
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，由县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，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；逾期不拆除的，强制拆除，所需费用

由违法者承担，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，并可以责令停产整治。

除前款规定外，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院

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的，由县级以

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，

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不拆除的，

强制拆除，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，处十万元以上

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责令停产

整治。

《河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18 年 9 月 1日实施）

第六十七条：违反本条例规定设置排污口的，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四条的规

逾期不拆除的
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

管部门强制拆除
省级,市级



序

号
强制事项 法 定 依 据 适用条件 强制方式 强制权限

定予以处罚。

8

对违法向水体排

放油类、酸液、碱

液等行为的行政

强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（2008 年 6 月 1

日实施，2017 年 6 月 27 日修正）第八十五条：有

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

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采取治理措

施，消除污染，处以罚款；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，

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

为治理，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：

（一）向水体排放油类、酸液、碱液的；

（二）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，或者将含有汞、镉、

砷、铬、铅、氰化物、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向

水体排放、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的；

（三）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、有毒污染物的车

辆或者容器的；

（四）向水体排放、倾倒工业废渣、城镇垃圾或

者其他废弃物，或者在江河、湖泊、运河、渠道、

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、岸坡堆放、存贮固体

废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的；

（五）向水体排放、倾倒放射性固体废物或者含

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
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指定有治理能力的

单位代为治理
省级,市级



序

号
强制事项 法 定 依 据 适用条件 强制方式 强制权限

有高放射性、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的；

（六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标准，向水体排放

含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、热废水或者含病原体的污

水的；

（七）未采取防渗漏等措施，或者未建设地下水

水质监测井进行监测的；

（八）加油站等的地下油罐未使用双层罐或者采

取建造防渗池等其他有效措施，或者未进行防渗漏

监测的；

（九）未按照规定采取防护性措施，或者利用无

防渗漏措施的沟渠、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含有毒污

染物的废水、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的。

有前款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六项、第七项、第八

项行为之一的，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

款。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五项、第九项行为

之一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

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停业、

关闭。"

《河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》（2018 年 9 月 1日实施）

第七十一条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至第八

项、第二十四条第二款、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，

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采取

治理措施，消除污染;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，环

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



序

号
强制事项 法 定 依 据 适用条件 强制方式 强制权限

治理，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。

9

对违法排放污染

物造成或者可能

造成严重污染的

行政强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5 年 1 月 1

日实施）第二十五条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

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，造成或者可能

造成严重污染的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

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，可

以查封、扣押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、设备。

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

染的
查封、扣押 省级,市级

10

对核设施营运单

位未按照规定将

其产生的废旧放

射源送交贮存、处

置等行为的行政

强制

《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（2012 年 3 月 1日实

施）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： 违反本条例规定，

核设施营运单位、核技术利用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审批该单位立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

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改正；逾期不

改正的，指定有相应许可证的单位代为贮存或者处

置，所需费用由核设施营运单位、核技术利用单位

承担，可以处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二）核技术利用单位未按照规定，将其产生的废

旧放射源或者其他放射性固体废物送交贮存、处置

的。"

逾期不改正的

由审批该单位立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
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指定有相应许可

证的单位代为贮存或者处置

省级,市级



序

号
强制事项 法 定 依 据 适用条件 强制方式 强制权限

11

对核设施营运单

位造成环境污染

被责令限期采取

治理措施消除污

染，逾期不采取治

理措施的行政强

制

《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（2012 年 3 月 1日实

施）第三十七条：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

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改正，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

以下的罚款;造成环境污染的，责令限期采取治理

措施消除污染，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，经催告仍不

治理的，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，所

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;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:

(一)核设施营运单位将废旧放射源送交无相应许

可证的单位贮存、处置，或者将其他放射性固体废

物送交无相应许可证的单位处置，或者擅自处置

的;

(二)核技术利用单位将废旧放射源或者其他放射

性固体废物送交无相应许可证的单位贮存、处置，

或者擅自处置的;

(三)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单位将废旧放射源或者

其他放射性固体废物送交无相应许可证的单位处

置，或者擅自处置的。

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，经催

告仍不治理的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

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



序

号
强制事项 法 定 依 据 适用条件 强制方式 强制权限

12

对在发生辐射事

故或者有证据证

明辐射事故可能

发生时的行政强

制

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

（2005 年 12 月 1 日实施，2019 年 3 月 2 日修订）

第二十条

第四十三条： 在发生辐射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辐

射事故可能发生时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

管部门有权采取下列临时控制措施：（一）责令停

止导致或者可能导致辐射事故的作业；（二）组织

控制事故现场。

在发生辐射事故或者有证

据证明辐射事故可能发生

时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

临时控制措施
省级,市级

13

对违法生产、销

售、使用进出口的

消耗臭氧层物质

的单位及其生产

设备、设施、原料

及产品的行政强

制

《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》（2010 年 6 月 1日实

施）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监督检查，

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五）扣押、查封违法生产、销售、使用、进出口

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及其生产设备、设施、原料及产

品。

监督检查时 查封、扣押 省级,市级

14

对涉嫌违反规定

的场所、设备、运

输工具和物品的

行政强制

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（2003 年 6 月 16 日实施，

2011 年 1 月 8日修订）第三十九条第四项：卫生行

政主管部门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

职责时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四）查封或者暂扣涉嫌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场所、

设备、运输工具和物品；

监督检查时
卫生行政主管部门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

部门查封或者暂扣

省级,市级，

县级



序

号
强制事项 法 定 依 据 适用条件 强制方式 强制权限

15

对产生放射性固

体废物的单位未

按规定对放射性

固体废物进行处

置的行政强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（2003 年

10 月 1 日实施）第五十六条：产生放射性固体废物

的单位，不按照本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其产生的

放射性固体废物进行处置的，由审批该单位立项环

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

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指定有处

置能力的单位代为处置，所需费用由产生放射性固

体废物的单位承担，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罚款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逾期不改正的

由审批该单位立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
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指定有处置

能力的单位代为处置

省级,市级

16

对海洋工程建设

项目造成领海基

点及其周围环境

被侵蚀、淤积或者

损害等行为的行

政强制

《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

条例》（2006 年 11 月 1 日实施）第四十八条： 建

设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、运

行，限期恢复原状；逾期未恢复原状的，海洋主管

部门可以指定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，

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，并处恢复原状所需费用

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：

（一）造成领海基点及其周围环境被侵蚀、淤积或

者损害的；

（二）违反规定在海洋自然保护区内进行海洋工程

建设活动的。"

《关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方

案》（冀办发〔2019〕15 号）全文

《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清

逾期未恢复原状的
海洋主管部门指定具有相应资质的单

位代为恢复原状
省级,市级



序

号
强制事项 法 定 依 据 适用条件 强制方式 强制权限

单（2020 年版）》第 16 项

17

对未按照规定对

废旧放射源进行

处理等行为的行

政强制

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

（2005 年 12 月 1 日实施，2019 年 3 月 2 日修订）

第五十九条：违反本条例规定，生产、销售、使用

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

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改正；用由生产、销售、使用放

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承担，并处 1 万元以

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：

（一）未按照规定对废旧放射源进行处理的；

（二）未按照规定对使用Ⅰ类、Ⅱ类、Ⅲ类放射源

的场所和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场所，以及终结运行

后产生放射性污染的射线装置实施退役的。

逾期不改正的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
指定有处理能力的单位代为处理或者

实施退役

省级,市级

18

对排放噪声造成

严重污染，被责令

改正拒不改正的

行政强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

第三十条：排放噪声造成严重污染，被责令改正拒

不改正的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噪声污

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，可以查封、扣押排放

噪声的场所、设施、设备、工具和物品。

造成严重污染，被责令改正

拒不改正
查封、扣押

省级,市级,

县级



河北省生态环境领域不予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

序

号
强制事项 法 定 依 据 适用条件 强制方式 强制权限

1

对违法收集、贮

存、运输、利用、

处置的固体废物

及设施、设备、场

所、工具、物品的

行政强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
治法（2020 年 4 月 29 日修订，2020 年 9

月 1日实施）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

一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

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，可

以对违法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

的固体废物及设施、设备、场所、工具、

物品予以查封、扣押：（一）可能造成证

据灭失、被隐匿或者非法转移的；（二）

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。

可能但尚未造成环境严重污染，限期

内及时改正违法行为，且符合以下情

形之一的，不予实施查封、扣押:(1)

涉及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数量小于

0.1 吨或者危险废物独立包装小于等

于 2个的;(2)涉及固体废物属于一般

工业固体废物且涉及量 5吨以下的。

查封、扣押 省级,市级,县级

2

对违法排放大气

污染物，造成或者

可能造成严重大

气污染，或者有关

证据可能灭失或

者被隐匿的行政

强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三

十条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

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大气污染物，造成或

者可能造成严重大气污染，或者有关证据

可能灭失或者被隐匿的，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大气环

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，可以对有关

可能但尚未造成环境严重污染，立即

停止违法行为，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

的，不予实施查封、扣押:

(1)排放的污染物不属于有毒有害物

质;

(2)按相关规定已依法办理环评手续;

(3)排放污染物所在区域不属于限批

查封、扣押 省级,市级



序

号
强制事项 法 定 依 据 适用条件 强制方式 强制权限

设施、设备、物品采取查封、扣押等行政

强制措施。

区、环境敏感区或特别控制区。

3

对违法排放污染

物造成或者可能

造成严重污染的

行政强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二十五

条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

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,造成或者可能

造成严重污染的,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

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

管理职责的部门,可以查封、扣押造成污

染物排放的设施、设备。

可能但尚未造成环境严重污染，立即

停止违法行为，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

的，不予实施查封、扣押:

(1)排放的污染物不属于有毒有害物

质;

(2)按相关规定已依法办理环评手续;

(3)排放污染物所在区域不属于限批

区、环境敏感区或特别控制区

查封、扣押 省级,市级

4

对违法生产、销

售、使用进出口的

消耗臭氧层物质

的单位及其生产

设备、设施、原料

及产品的行政强

制（情节）

《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》（2010 年 6

月 1日实施）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：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

其他有关部门进行监督检查,有权采取下

列措施:(五)扣押、查封违法生产、销售、

使用、进出口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及其生产

设备、设施、原料及产品。

未造成危害后果，且立即改正或者在

责令限期内改正
查封、扣押 省级,市级



序

号
强制事项 法 定 依 据 适用条件 强制方式 强制权限

5

对涉嫌违反《医疗

废物管理条例》规

定的场所、设备、

运输工具和物品

的行政强制

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第四

项：卫生行政主管部门、环境保护行政主

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,有权采取下

列措施:(四)查封或者暂扣涉嫌违反本条

例规定的场所、设备、运输工具和物品;

未造成危害后果，且立即改正或者在

责令限期内改正
查封、扣押 省级,市级，县级


